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我院老教师的示范和传帮带作用，帮助青年教师完成角色转化，全面融入岗位工作，根据《华南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》（华南工人﹝2015﹞35号，以下简称“实施办法”）的精神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第二条 学院成立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及考核小组（简称学院工作小组或考核小组），负责协助青年教师选定导师、考核工作的组织及实施。成员由学院党政负责人、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、各学科教授代表、教代会代表组成。

组长：苏成
成员：罗毅 温惠英 王湛 陈超核 季静 潘泓 颜全胜 符锌砂
姚小虎 吴家鸣 周小文 张原
秘书：苏图
第三条 考核人员范围：2013年1月1日以后来校工作且无国内高校教学工作经历的45岁以下青年教师；Ⅱ类博士后出站留校，经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小组认定需要接受指导的。
第四条 考核方式：青年教师、导师填写考核材料，学院优先采用组织考核人员答辩评议的方式进行考核。学院考核小组结合考核人员的书面材料进行评分、匿名投票评级。

第五条 考核等级：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。原则上导师考核优秀比例不超过本学院实际指导教师人数的20%，青年教师考核优秀比例不超过本学院实际被指导青年教师人数的20%。

第六条 考核结果评定
1.合格：

青年教师、导师履行各自职责，各自完成《华南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表》中的任务目标。学院考核小组匿名投票评级为合格及以上票数不少于2/3。
2. 优秀：

青年教师在培养期内取得突出的教学科研成果，导师在指导期内为培养青年教师付出辛勤劳动并卓有成效。学院考核小组匿名投票评级为优秀得票数最高的前20%人员。
第七条 奖惩
根据《华南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》享受学校奖励或做出整改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7月1月1日起试行，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